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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公法中一个日渐引起公众关注且也应当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即国际环境法领域，其涉及环境

保护、气候变化等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多个方面。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环境问题的积极活跃者、重要参

与者，其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定义、主体资格应当被予以明确。对于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的赋

予，是保证其在国际环境问题的视野下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的前提，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且

迎合国际环境法发展之趋势。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国际环境问题中所行使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必然不能

对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秩序造成影响，特别是不能对国家主权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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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re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s becoming and should be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is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t involv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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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spec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te of mankind. As active and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interna-
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definition and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
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qualific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 the premise to ensure that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alize their rights and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ater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nvi-
ronmental issues must not affec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articular, it must not pose a threa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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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公法中调整环境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则主要指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以后真正形成的国际环境法，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也被普遍认为是国际环境法诞生的标志。在

人类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进程中，逐渐发展了国际环境法并且随着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地位不断提高，而

形成了国际法领域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国际环境法的出现，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得以

拓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活跃表现使得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主体结构受到挑战。 

2. 非政府组织的定义问题 

非政府组织一词首见于正式文本可以追溯到 1945 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但该文件并未对非政府

组织予以定义。那么最早以国际法意义上的文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阐释的，即 1952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第 288(X)号决议，根据该决议，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明显特性，即非政府性。此后，虽然大量国际法文件

以及国内外学者都尝试从国际法、国际环境法的角度对非政府组织予以定义，但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

获得大众广泛认同的定义。诸如：王铁崖教授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观点：“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同，非政

府组织是各国的民间团体、联盟或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

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的国际联合体。”[1]从目前来看，对于非政府组织的

定义从不同角度、出发点、范围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思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问题中体现出的特性，

可以简要总结为三点：非盈利性、非政府性、跨国合作性。因此，本文将非政府组织暂定义为以国际合

作为目标，由各国民间团体、联盟或个人建立的不具有政府权力的非盈利组织。 
讨论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问题，必然离不开讨论国际法主体的范畴。对于国际法主体的定义，传统

国际法理论将国际法主体定义为国家与国际组织，特别注意的是，此处的国际组织，应当是政府间的组

织，而不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该定义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则显现出不足，随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

境法领域的活跃表现及其已然成为国际环境法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的事实，特别是《21 世纪议程》中第 38.5
条规定，该规定认为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团体参与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事项将对该议程的实施起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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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据此可以反映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进程中非政府组织起到的突出作用。传统国际法理论上对国

际法主体的定义则无法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国际环境法主体的范畴。林灿铃教授认为：“国际法主体所具

有的本质特性是直接从事国际活动和直接行使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能力。”[2]进而在

此基础上，可以认为本文所讨论的，所谓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必然离不开两个要素：也即权利和义务。

并且，指向的是国际环境法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3. 非政府组织的必然发展趋势 

3.1. 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法中的突出问题 

“环境问题是关系世界各国人民或者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环境利益的受益人是全人

类。”[3]当前国际法关系中最主要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环境法关系中亦是如此，在国际环境法关系中，

国家作为该领域中主要的参与者，是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重要甚至主要主体，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

就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环境法等法律法规。但作为国际环境法主体的国家，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下，

已显现出诸多不足。根据遵守理论，国家对于国际法的遵守是基于对利弊、国际声誉、国际制裁、国家

实力及政治构成甚至资金、技术发展程度、人才组成等多种因素进行充分理性分析后的结果[4]。国家对

于包括国际环境法在内的国际法的遵守，通常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当国家对于环境条约的履

约成本过高，国家通常作为缔约方，就会认为环境条约的履行是有损于国家利益，或对于国家来说形成

过重负担，从而拒绝执行多边环境条约[5]。此种案例举不胜举：美国在签署《京都议定书》后违背议定

书关于碳排放的条约规则，对自身碳排放监管选择性忽视，但同时，却又通过指责其他国家，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碳排放监管不力，将全球碳排放责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碳排放指标作为加入《京都议定

书》的前提，此种双重标准并非美国任意为之，其背后是国际法主体在权衡国家利益和履行环境多边条

约的利益后作出的选择。同样的案例，日本从国家利益出发，违背国际法院裁定，以及《全球禁止捕鲸

公约》，长期开展捕鲸活动，即是该行为涉及日本本国重大贸易利益，选择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并重启

捕鲸活动，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时在遵守国际法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权衡后的选择。同时，国际环境

条约对于国家主体的约束力、国际责任的承担的主动性以及国家主体在国家利益面前对国际环保问题的

无视和对多边环境领域的拒绝合作态度等问题，也充分暴露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对于国际法的维护、遵

守、执行等方面的缺陷。 
此外，当前国际法各领域的立法呈现多分支、多部门的碎片化现象，忽视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

碎片化的国际环境法立法之间冲突、重叠的现象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5]。 

3.2. 赋予非政府组织主体资格的必然趋势 

尽管传统国际法的参与主体主要由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等国际法主体构成，但不可否认的是，非

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加之环境问题系全人类命运相关之问题，不管是主权

国家、政府间组织抑或是非政府组织，皆无法逃避责任的承担和逃避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承受。据此，

非政府组织享有国际环境法领域的权利和从事相关法律活动的资格便具有了天然的属性，可以认为与人

权之与生俱来的属性相似。从此层面上，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确实从现实的意义上使得传统国际环境法

的主体范围得到了一定的拓展。 
回顾国际环境问题领域中非政府组织诞生、发展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主权在跨国环境问题中的局限性，基于非政府组织在跨国性，在国际层面的介入

能够突破国家利益为首要原则的桎梏，突出的跨国活动能力可以较好的发挥协调作用。其次，通常非政

府组织在国际环境问题上更加具备专业性、灵活性的属性，能够同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的立法、多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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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实施等所需的特性保持较高的一致[6]。非政府组织通常能够敏感地发现国际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并基于此科学、专业的评估国际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当然这种敏感并非基于感觉，而是凭借其雄厚的

资金和人才、信息资源等，诸如塞拉斯俱乐部、绿色和平国际、地球之友以及国际发展协会等。非政府

组织通常对于国际环境法的决策、立法、实施等方面充分起着发起者、推动者以及监督者的作用。比如：

在 1987 年，对于制定《蒙特利尔协议》，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诸如通过非政府组织

游说各方团体、组织、国家，还通过开展各类启蒙公众行动，将公众的关注重点集中到臭养层的破坏以

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上来，结果是好的，全球多个国家的环保政策在关于臭氧层保护方面，对可

能会对臭氧层产生破坏的物质排放采取严格管控。再比如：1948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其组成是由非

政府组织联合政府组织构成，该联盟也被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推动国际环境立法的重要里程碑，对后

续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和通过起到了重要作用。 

3.3. 国际环境法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特殊性 

在传统国际法的视野中，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是明确的，之所以说是明确，系因为在传统的国际法视

域下，不管是国家主体还是国际组织，并不承认其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尽管如今，在国际法

领域也不断出现国际法文件，去尝试认可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但仍难以撼动以国家为中心的

国际法基本性质。但是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新分支，其较之国际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主体特殊性

[7]，国际环境法主体在理论上与国际法主体范畴是可以作出区别的，二者并不一定是相同的主体范畴。

国家作为传统的国际环境法的主体参与国际环境法律关系，其出发点和宗旨通常以人类为中心，寻求维

护人类的生存利益，同时，如前述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以追求国家利益尽可能的最大化为目标，从而

忽视了对地球自然本身所应当有的发展的关注。非政府组织根据其不具有政府权力且非营利性的特点，

在国际环境法律关系中针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跨国合作时，可以尽可能减少国家主体利己主义对处理全

球环境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促进人类对环境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不同于国家主体的强

大力量。 

4. 国际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及限制 

尽管前文已经论述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被赋予主体资格的必要性及必然发展趋势，但非政府

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究竟可以被赋予其主体资格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被赋予国际环境法的主体资格后

其局限性以及作为非传统国际法主体的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当对其主体资格进行限制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

解决[7]。 
首先，国际环境法的主体资格其含义突出表现为权利义务，即如何通过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使得非

政府组织融入到国际环境关系中去。作为法律上的某个法律关系的资格主体，理所当然的，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环境问题中，应当独立的参与国际环境关系，对于非政府组织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而不可避免的与

不同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产生密切联系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至关重要。那么具体到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

境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现为对国际环境立法参与权、申请获取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国际环境问题的参

与权、申诉权以及应当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过程中对国际条约规则的遵守、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利

的义务等方面。 
其次，非政府组织根据前文论述，拥有作为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是可以为公

众、学界及权威机构所接受，但其性质上有别于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必然决定其主体资格存在局限性

和限制。 
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的建立联系合作的范围有限，除符合联合国规定的相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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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非政府组织才具备咨商地位外，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资格地位被普遍国家接受和承认的范围也较小，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限制则是指对非政府组织主体资格行使的限制。具体表现在对国际环境治理领域的法律文件制定、

公布、生效方面，是否能够有权单独通过相关的法律文件。该问题也至关重要，所涉及的并不仅仅只是

其本身的权利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的权利问题，对国际法领域下的主体格局划

分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非政府组织本身是无权单独通过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往往

仅通过参与、建议、监督等方式推动国际法律文件的通过。再者，在国际环境问题争端中，非政府组织

可以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目前也并无国际法律文件及先例予以确定。 
最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主体资格的行使，是否会造成国家主权在国际环境问题中不可避

免受到限制和损害的潜在风险，都需通过进一步的国际法律文件制定相关规则予以规避。 

5. 结语 

非政府组织基于前文所述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特性，即相对独立性和主体特殊性，加之非政府组织在

全球环境治理事务中的地位上升和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主体资格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公

众、组织去思考必要性以及未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发展趋势，确认其主体资格的具备，对于国际环境

法规范全球环境治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的现实

基础和理论基础后，具体到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义务方面，如何通过国际法律文件制定详细、具体、操作

性强的规则予以规范，保证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问题中充分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同时，对于现有的国

际秩序、国家主权不会造成负面影响，或者将其负面影响降至到最低的范围之内，还需国际环境法领域

乃至整个国际法领域在处理非政府组织主体资格问题时进一步构建相关制度体系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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